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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東海大學(以下稱本校)為有效運用及管理本校中英文校名全稱或簡稱、具

有表彰本校形象之標誌（以下統稱標誌）及商標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學校的商標得以文字、圖形、記號、顏色、聲音、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所組成。 

前項商標，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，藉

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。 

第 三 條 本校商標註冊及管理等，由總務處統籌辦理；涉及校名、標誌及商標使用、

權利金管理等，由產學與育成中心統籌辦理。 

第 四 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權益及規劃發展策略，設東海大學商標使用管理

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，本委員會置委員 5至 9人，由總務長、主任秘書、研

發長、產學與育成中心主任、保管組組長、教師代表及校內外專家學者等共同組成

之，研發長為召集人。 

委員經由校長聘任之，任期一年，得連任之。 

第 五 條 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 

本委員會之決議，應有過二分之一委員之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 

會議期間為討論或審議重要事項，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六 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權益保護及策略規劃。 

二、本校商標註冊及申請變更、移轉或維護事項之審議。 

三、有關校名、標誌及商標授權、爭議事項之審議。 

四、本校衍生事業、附屬機構、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涉及校名、標誌及

商標使用相關事項之審議。 

五、其他相關事宜。 

第 七 條 凡欲使用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者，應經本校同意或授權。未經同意或授權，擅自

使用者，本校得依商標法及相關規定主張權利，並禁止其使用。 

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授權為非專屬授權，授權使用對象及申請程序如下： 

一、校內各行政教學單位、附屬機構、學生社團、教職員工生，得以善意且合理之

方式使用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於不涉及商業利用之業務、學術或其他公益活

動，除名片、文書應用免報備外，應填具申請表向本校產學與育成中心申請，



經同意授權範圍後使用。本款申請案採隨到隨審制，由產學與育成中心辦理審

查。 

若有與授權使用性質不符或涉及商業行為，產學與育成中心得終止授權。 

二、各地校友會或系友會、政府機關、學校、研究機構、法人及合法設立登記之事

業單位或其他欲使用本校商標於不涉及商業利用之業務、學術或其他公益活動

者，應檢附申請表及使用計畫書向本校產學與育成中心提出申請，並經本委員

會審查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校名、標誌及商標授權無償使用。 

三、凡涉及商業利用之申請者，應檢附申請表及使用計畫書向產學與育成中心提出

申請，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與本校簽訂授權合約書；校內

各行政教學單位、附屬機構、社團，得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

以書面方式通知其決議結果。 

第 八 條 校名、標誌及商標授權使用原則如下： 

一、授權對象使用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，不得與監製、製造、出產、品質管制、

管理、保證、推薦或其他近似之文字或圖樣連用。 

二、授權對象使用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，依個案情形得與下列意義之文字或圖樣

連用： 

（一）產學合作、產學合作成果 

（二）育成進駐、輔導廠商 

（三）專利技術移轉、授權 

（四）指導、規劃、設計 

三、非屬前二款規範，但與本校有實質合作關係，且無影響本校校譽之虞的文字，

應簽請校長核定後使用。 

第 九 條 使用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之被授權者應符合相關商品標示、消費者保護、營利、

稅制等法令規定之品質要求及安全標準，且應負商品安全及商品侵權責任，並不得

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、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等情事；如有違反，本校得立即

終止授權並要求相關產品停止公開及販售，已收取之權利金及回饋金不予退還，由

此衍生之民、刑事及行政責任義務概由被授權者負責，本校並得要求被授權者賠償

相關損失。 

第 十 條 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授權使用所得回饋金、權利金等收益，依其下列

比率分配之：15%由學校統籌運用；85%則由東海大學研發成果專帳專戶

統籌運用。 

第十一條 商業使用申請經審查核准後，申請單位應於本校書面通知期限內與本校產學與育成

中心簽訂授權合約書。 

有關授權之申請、審議、權利金及其他相關事項，依授權合約書另定之。 



第十二條 本校校名、標誌及商標等權益受侵害或涉及相關權益爭議時，由本校權

責單位依法處理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。 

 


